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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22日召开会
议，研究拟提请十七届七中全会讨
论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
告稿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
案）》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主持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十七届中央委员
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报告稿在党内外一定范

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听取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稿在
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
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
进行修改后把这两份文件稿提请
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

会议认为，在这次征求意见的
过程中，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和
党的十七大代表、党的十八大代表
对文件稿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和建议，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认
真吸收和反映这些意见和建议，努

力起草出顺应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心愿、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要求、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大
会报告，制定出适应党的理论创新
和实践发展及推进党的工作、加强
党的建设需要的党章修正案。

会议认为，党章是党的总章
程，对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
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
用。党的十八大根据形势和任务
发展变化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有
利于全党更好学习党章、遵守党

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更好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要
把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
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使
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十七大以来
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充分
体现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
验，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
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拟提请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文件

党的十八大将对党章适当修改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近日，国家宗教事务局等10
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就涉及佛教寺
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提出意
见，制止和纠正佛教寺庙、道教宫
观“被承包”、“被上市”等现象。

意见指出，一些地方受经济利
益驱动，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
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主要
表现为：一些地方、企业和个人以
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为借口，投资新建或承包寺观，借
教敛财；有的非宗教活动场所雇用
假僧假道，非法从事宗教活动，违
规设置功德箱，收取宗教性捐献，
甚至威逼利诱信众和游客，骗取钱

财，以教牟利；一些经依法登记的
寺观尤其是处在风景名胜区的寺
观，或被投资经营，或被作为企业
资产上市，或存在强拉或诱导游客
和信教群众花高价烧高香、从事抽
签卜卦等现象。

意见指出，这些现象严重违反
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扰
乱正常宗教活动秩序，损害宗教界
的权益与形象，伤害信教群众的感
情，损害游客的合法权益，造成恶
劣的社会影响，引起社会各方面的
强烈关注。

意见要求各地认真落实《宗教
事务条例》，坚决制止乱建寺观和
各种借教敛财行为。寺观应在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管理下，在

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指导、监督下，
由佛、道教界按民主管理的原则负
责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插手
其内部宗教事务。严禁党政部门
参与或纵容、支持企业和个人投资
经营或承包经营寺观，不得以任何
方式将寺观搞“股份制”、“中外合
资”、“租赁承包”、“分红提成”等。
对参与、支持此类活动的党政干部
要按党纪政纪严肃处理。

意见要求各地宗教事务部门对
依法登记的寺观进行一次全面排
查，开展专项治理，坚决纠正寺观

“被承包”现象，并限期整改，将依法
应由寺观管理的事务交由寺观管
理；整改不到位的，撤销其宗教活动
场所登记，不得从事宗教活动。不

得将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企业资产上
市，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进行
排查，发现存在此类问题的，应限期
进行整改，逾期不整改的，会同相关
部门根据有关法规予以处罚。

意见指出，除经政府宗教事务
部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外，
其他场所一律不得组织、举行宗教
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捐献。对非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功德箱、接受宗
教性捐献、开展宗教活动等借教敛
财行为，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要会同
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文化、工
商、旅游、文物等部门，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坚决予以查处，并视
情予以通报；构成犯罪的，移交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10部门要求制止寺庙、宫观“被承包”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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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2日从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了解到，在公开征求社会意
见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
印发《儿童化妆品申报与审评指南》，
提高儿童化妆品生产“安全门槛”。

指南规定，儿童化妆品是指
供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
童使用的化妆品。所有明示适用
于儿童的化妆品，均应按照要求
申报；未明示适用于儿童的化妆
品，其产品包装不得以图案或其他
形式显示或暗示为儿童用化妆品。

指南要求，儿童化妆品应最
大限度地减少配方所用原料的种
类。选择香精、着色剂、防腐剂及
表面活性剂时，应坚持有效基础
上的少用、不用原则，同时应关注
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儿童化
妆品配方不宜使用具有诸如美
白、祛斑、去痘、脱毛、止汗、除臭、
育发、染发、烫发、健美、美乳等功
效的成分。此外，儿童化妆品应
选用有一定安全使用历史的化妆
品原料，不鼓励使用基因技术、纳
米技术等制备的原料。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22日从财政部获悉，财政
部、教育部日前制订暂行办法，设立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奖励4.5万
名在读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
1万名，硕士研究生3.5万名。

根据《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
暂行办法》，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由
中央财政出资设立，用于奖励普通

高等学校中表现优异的全日制研
究生。

对于奖励标准与基本条件，暂
行办法规定，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
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3万元；硕
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每生每年2万元。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基本申请
条件包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

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诚
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学习成绩
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
出。

财政部、教育部根据各高等学
校研究生规模、培养质量以及上一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执行情况，
制定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年度分配
名额和预算。全国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于每年3月底前，提出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名额分配建议方案，报
财政部、教育部审定。

根据暂行办法，高等学校于每
年11月30日前将当年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
高等学校应将研究生获得国家奖
学金情况记入学生学籍档案，并颁
发国家统一印制的荣誉证书。

这一暂行办法自2012年9月
1日起施行。

中央财政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每年奖励4.5万名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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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候鸟迁徙季节，针
对湖南罗霄山脉及新化、新邵、
桂东等地“千年鸟道”上大量迁
徙的鸟类遭受猎杀，国家林业局
22日向湖南省林业厅发出紧急
通知，要求迅速调查候鸟迁徙线
路涉及地区猎杀候鸟情况，坚决
查处猎杀候鸟违法行为。

据了解，国家林业局已派出
由保护司、政法司、森林公安局
等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组赶赴
湖南，督促当地作好查处工作。

“千年鸟道”成了
候鸟“葬身之地”

国家林业局
责令湖南严查

儿童化妆品
“安全门槛”提高

10月22日，云南祥鹏航空“梦
云南·海东方号”客机抵达大理。

当日，云南祥鹏航空整机彩绘
“梦云南·海东方号”客机在大理机
场举行首航仪式。“海东方号”为波
音737－700客机，主要执飞昆明至
大理航线。国内民航客机彩绘一
般只喷涂尾部及机身侧部和两翼，
而“海东方号”整个机身上半部和
发动机部分都进行了喷涂。

新华社记者 秦晴 摄

整机彩绘飞机
“海东方号”首航

□据《新京报》

陕西近日出台楼市调控新政，
要求商品房利润须控制在10%左
右，这是全国首个限利政策。

陕西省住建厅会同省物价
局发布的通知要求，各地要按照
土地成本、开发成本、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财务费用、销售税金
等项目，根据2009年《陕西省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则》及
当年涉及建筑的各项价格指数
测算出较为准确的开发成本，在
这个成本的基础上，加上10%左
右的合理利润率，得出房屋最后
的售价。超出价格区间的商品
房将无法在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也无法取得预售证。

陕西出台全国首个
商品房限利政策


